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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借贷（以下简称网贷）行业制度体系建设的

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规范网贷行业健康发展，防范P2P网贷资金挪用风险，根据《关

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银监会近日发布《网络

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充分吸收和采纳了国家有关部委、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业金融机

构、网贷机构和有关自律组织的意见。

《指引》明确了网贷资金存管业务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实施标准，鼓励网贷机构

与商业银行按照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市场化原则开展业务。《指引》共五章二十九

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指引》明确了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的基本定义和原则。通过资金存管机

制，加强对网贷资金交易流转环节的监督管理，防范网贷资金挪用风险，保护投资人

资金安全。《指引》明确了存管业务的三大基本原则：一是分账管理。商业银行为网

贷机构提供资金存管服务，对网贷机构自有资金、存管资金分开保管、分账核算；二

是依令行事。存管资金的清算支付以及资金进出等环节，需经出借人、借款人的指令

或授权；三是账务核对。银行和网贷机构每日进行账务核对，保证账实相符，同时规

定每笔资金流转有明细记录，妥善保管相应数据信息，确保有据可查。

二是《指引》明确了委托人和存管人开展网贷资金存管业务应具备的条件。网

贷机构作为委托人，委托存管人开展网贷资金存管业务应符合《办法》及《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时，商业银行作为存管人，应具备

责任部门、技术系统、业务制度、支付结算等方面的基本条件。目前，包括国有大型

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在内的商业银行均具备开展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的

条件和资质，银监会鼓励各商业银行根据各自差异化市场定位开展网贷资金存管业

务，满足网贷资金存管市场的需求。

三是《指引》明确了网贷资金存管业务各方的职责义务。商业银行作为存管人履

行授权保管和划转客户资金等资金存管职责，内容主要包括业务审查、账户开立、清

算支付、账户核对、存管报告、档案保管、资金监督等方面；网贷机构作为委托人主

要在系统开发、信息披露、数据提供、客户服务等方面履行职责。同时，为做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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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保护存管人的合法权益，《指引》在数据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营销宣传、资

金管理运用等方面明确了有关存管人的免责条款，防范商业银行声誉风险。

四是《指引》明确了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的具体操作规则。《指引》对有关业务细

则提出了基本的业务规范，内容覆盖业务模式、合同内容、系统接口、日终对账、信

息报告、免责条款等方面，同时明确了存管账户设置的要求，确保账户资金安全。

《指引》在明确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具体业务模式和实施标准作出原则性和一般性

规定，为双方结合实际开展业务预留弹性空间,满足实际操作需要。

五是《指引》明确了三项具体落实保障措施。为确保网贷资金存管机制有效落

实，《指引》明确了三项具体机制安排：一是过渡期安排。按照“新老划断”原则，

对于已经开展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的机构预留六个月的过渡期，为网贷机构备案登记、

系统改造等工作留出时间，并与《办法》规定的整改过渡期保持一致；二是不得变相

背书。除必要的披露及监管要求外，网贷机构不得打着存管人的旗号做营销宣传。商

业银行作为存管人，不对网络借贷交易等行为提供担保，不承担借贷违约责任；三是

平等商定服务费用。商业银行不得以开展资金存管业务为由捆绑销售或变相收取不合

理费用。

《指引》的制定和出台有利于借助市场的力量和手段引导网贷机构规范发展，保

护投资者利益。下一步，围绕《办法》及配套制度的全面实施，推动网贷行业逐步进

入依法监管、合规经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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